
附表四

直轄市政府議會組織自治條例報院備查核定處理程序

1

直轄市議會

組織自治條例

直轄市政府

組織自治條例

直轄市政府所屬事業

機構組織自治條例

直轄市議會 直轄市政府

行政院(綜合業務處) 行政院(主管單位)

中央業務主管機關會商銓敘部、人事行政總處、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務部

行政院(綜合業務處)

函交

衡酌是否會行政院內相關單位後，審認有無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

之法規(含中央考銓法規)

直轄市政府

准予核定

退請再行研酌、
逕予修正核定
或不予核定

業已備查
全部或部分
函告無效

無牴觸
有牴觸
或條文前後
矛盾、文字
明顯錯漏

無牴觸

直轄市議會

直轄市政府（公布）

直轄市議會

核定或修
正核定

行政院(主管單位)

審認

有牴觸

退請再行
研酌或
不予核定

牴觸上位法規有疑義者

直轄市政府(議會)、
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或相關部會


